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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市场在过去的 20 年里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创新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行业。它将大

型企业和新兴企业家与全球各地的客户联系起来，从而为大型企业提供支持，为新兴企业家赋能。然

而，这种成功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为假货交易提供了便利。与物流和支付服务提供商等其他辅助性行

业相比，在线市场尤其令人关注，因为假货在其橱窗中的可见度为控制非法交易创造了明显的机会。

本报告围绕在线市场应对假货交易的做法，介绍了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的结果。报告发现，少数平台

实施了有意义的打假政策。由于市场上的商业模式多种多样，本报告建议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建立

一个共同的反假冒框架，而不是一个规定性的做法清单。  

 
*  本项研究是在日本特许厅提供的资助下进行的。 
*
  本文件所表达的观点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产权组织秘书处或成员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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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 假冒商品的非法交易对自由市场体系构成了重大威胁，阻碍了进步，危害了社会福利。全球化

和数字经济的力量使假冒产品制造商得以进入全球市场，将假冒产品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性产业。

据估计，2019 年假冒商品的国际贸易额为 4,64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贸易额的 2.5%。连接全球非法供

应商和消费者的中介在线市场助长了对假冒产品的需求。本报告探讨了这些市场对 36 种做法的采纳程

度。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审视 50 个市场和 16 个技术提供商公布的政策和做法，对市场和技术提供商

进行合规性测试，并与行业利益攸关方进行访谈。 

2. 研究发现，在 50 个抽样市场中，仅有 8 个市场制定了协调一致的反假冒策略，所有 8 个市场都

通过了合规性测试。其中四家是综合型市场，销售的产品种类繁多，其反假冒策略以各种行政控制措

施为基础。其他四家是专业化市场，其控制策略以检查和验证产品真伪为基础。 

3. 其他 42 个市场则没有制定协调一致的策略，60%没有通过合规性测试。有些对假冒问题漠不关

心。另一些则只是在做表面文章，也就是说其行动与其政策中宣称的价值观和意图不配套。社交媒体

部门在落实自身政策方面尤为不足，在反假冒策略方面的投资远远低于为该部门商业模式提供服务所

需的投资。 

4. 技术提供商的快速创新正在促使营销和实体物流在多个平台上实现一体化，从而提高了合法和

非法卖家的覆盖范围、灵活性和运营效率。然而，在抽样调查的技术供应商中，只有一家实施了有意

义的政策；其他供应商尚未认识到这一问题。 

5. 验证程序薄弱是该行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削弱了控制非法商家的能力。特别是“采纳式验证”

的做法，即一个市场接受新卖家，因为这些卖家已在另一个市场上交易，这种做法扩大了非法交易者

的经营范围。 

6. 控制和干扰不良行为者的道德技术存在缺陷，这意味着反假冒策略仍然严重依赖于和利益攸关

方的专业关系，这有利于有影响力的大品牌。为了弥补技术上的差距，该行业目前需要进行投资，以

招聘足够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员应具备人际交往、商业、知识产权和解决问题等多方面的技能。 

7. 有效合作的障碍需要得到处理，这包括数据共享方面的不足。受技术驱动的营销与物流一体化

趋势，使得与所有利益攸关方以及竞争对手之间的数据共享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意味着要重新调整阻

碍合作式调查、有利于非法商人的高证据门槛。 

8. 考虑到该行业的复杂性、参与者的广泛性以及商业模式的多样性，本报告建议该行业应考虑制

定一个基于风险的通用打假框架，而不是一个规定性的公式。这将使市场能够制定策略，以应对其自

身业务模式的规模和复杂性。这些策略从根本上取决于道德领导力、有意义和透明的反假冒政策以及

充足的资源，而目前许多市场都不具备这些条件。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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